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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91.01.22第 22次行政會議通過 

91.02.26第 2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05.23第 78次行政議修正通過 

95.12.05第 9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08.15第 10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09.19第 3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2.17第 4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3,8,14條條文 

99.10.26第 5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4,13,14 條條文 

103.10.21第 7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8 條條文 

105.01.20第 2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第 2-13條條文 

105.04.21第 8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13條條文 

105.05.12第七屆董事會第 14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7.06.19第 9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4,5,11,13條條文 

107.07.24第八屆董事會第 3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9.04.28第 10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 條條文 

109.07.16第八屆董事會第 13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10.04.20第 10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11 條條文 

110.09.07第 8屆董事會第 21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10.11.02第 111次校務會議通過通過第 13條條文 

110.11.23第 8屆董事會第 22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知識之累積，擴散與創新，發揮教育、 

          訓練、研究、服務之功能，裨益國家教育，經濟發展與大學社會責任之目 

          標，特依教育部訂頒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

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一、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案研究計畫、物質交換、檢測檢 

              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 

          二、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前項專案研究計畫係指能出具促進社會相關技術發展之研究報告書者。技

術服務計畫係指未能提出上述報告，但能提出檢驗報告、鑑定報告或審查

報告等工作報告書之檢驗、鑑定或審查等案件。本辦法所規範之產學合作

案委託案、訓練案等係指不涉及學籍、學位、學分之計畫(案)。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第 三 條  為便於聯絡與管理，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由研究發展處辦理有關計畫申請、審核、

合約簽訂、研發成果收入分配及其它有關之行政事務。另由研究發展處設置單

一窗口加速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案投標所需之行政程序等，以利產學合作業務推

行。 

第 四 條  計畫承接: 

一、 國內外政府機構及公民營企業機構凡委託本校進行之產學合作有關項目

者，可逕與本校各有關單位洽商，由產學合作案主持人提出申請時，應

填具計畫書、合作契約書及經費預算表，經所屬單位主管及院長同意及

簽會法律顧問、研究發展處後，以本校名義與合作機構辦理簽約，並由

產學合作案主持人於契約副署，以示負責；產學合作案主持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代表副署。 

二、有關產學合作案之申請、計畫書、經費、合約書、結案等相關表單由研究

發展處另訂之。 

第 五 條  管理費：依下列管理費提撥原則辦理，或由經校長簽准之產學合作案合約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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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 

一、管理費提撥原則： 

項目 委託單位 提撥比例 

研究計畫(含採購

案) 

政府機構 依其規定 

公營企業 依其規定 

民間單位 百分之十 

委託訓練 
政府機構、公營企業及民間單

位 
百分之十 

諮詢服務 
政府機構、公營企業及民間單

位 
百分之十五 

註：1.總計畫經費（A）＝計畫經費（B）＋管理費（C） 

2.C＝B×提撥比例 

二、產學合作案「管理費」由學校統收後依下列比例分配： 

(一)若產學合作案之管理費提撥比例為百分之十(含)以下，其管理費全

額由學校統籌運用。 

(二)若產學合作案之管理費提撥比例為百分之十以上，其管理費之百分

之十由學校統籌應用，其餘依下列比例分配： 

計畫承辦單位之上一級單位

(若有) 
計畫承辦單位 計畫主持人 

5% 12.5% 82.5% 

三、管理費核撥日期為產學合作案全案補助款項金額撥付及結案完成後，於每

年三月及六月底彙整計算並簽奉核定後分配。 

第 六 條  人員： 

一、總計畫之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 

二、總計畫之主持人得聘請校內外人士擔任子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

同主持人、研究人員或助理人員，以利產學合作之進行。並由人事室協助

辦理其勞、健保，會計室協助辦理薪資支給等相關事宜。 

三、在職或在學人員不得擔任專任助理人員。兼任研究人員、兼任助理人員及

臨時工作人員之聘請，依合作機構核定之標準與經費，由計畫主持人決定

之。其到離職日期由計畫主持人通知人事室、會計室及相關單位俾據以辦

理相關事宜。 

第 七 條  經費與資產： 

一、各項產學合作案經費之使用與作業除產學合作合約書另有規定者外，均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核銷與處置。 

二、本校教師擔任「政府採購標案計畫」主持人因參加投標，而遇有「標案計

畫各期執行期限屆滿驗收後，計畫執行單位始可申請各期款之經費撥款」

及「投標前後計畫執行單位必須先行支付押標金或履約保証金」等標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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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規定之情事者，計畫主持人得以專簽經校長核可後，在標案文件規定的

額度內，於得標後依契約書內容，先行向會計室辦理借支；並自借支之日

起，依本校「專題計畫案經費核銷要點」動支經費；俟計畫之各期款、押

標金、或履約保証金撥入本校後，再行歸墊會計室。 

三、本校各單位或個人執行各項計畫，其經費須於合作機構撥入本校後，始得

報銷經費分期撥款者，報銷經費以合作機構實際撥入學校之金額為限。政

府機構(不含科技部)之計畫，如有墊款需求，經簽核同意後另案辦理。惟

經費申報核銷若超出實際撥入本校之金額，超出部份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

責。 

四、因產學合作而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及設備等，除產學合作契約另有約

定者外，均依本校相關規定納入本校財產管理。 

第 八 條  產學合作計畫報告及成果： 

一、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於結案時，應備妥完整之「產學合作計畫結案報表」

或相關報告二份，一份由研究發展處存查，另一份經研究發展處轉圖書館

收存。 

二、因準備或進行產學合作而衍生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包括各項國內外

專利權（含申請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權、營業秘密

及技術秘密等，其歸屬應依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之規範議定之。 

第 九 條  參與產學合作人員之義務： 

一、參與產學合作之人員應遵守合約及經費報銷等相關規定保管產學合作有關

之文件、檔案或紀錄，如有保密之必要者，並應負保密之義務。 

二、合作機構或本校如因申請、移轉或實施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而需特定

人員出具文件或為一定行為時，該人員應在受通知後立即配合辦理。 

三、參與產學合作之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參與或協助產學合作之進行，

不得有損及本校信譽或權利之行為。 

四、產學合作之執行如有違背法律或本校規定者，應由產學合作主持人自行負

責。 

五、產學合作事項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依科技部所頒「政

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產學案申請與執行： 

一、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產學案應以學校名義申請。 

二、計畫主持人未依前項規定而與委託單位簽約者，經查證屬實，自調查結

果確認簽請校長核定之日起，禁止計畫主持人承接該委託單位及非政府機

關之產學合作計畫一年，並列為本校教師評鑑、申請獎勵及升等時參考。 

三、計畫主持人因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投標需要，得簽請借支押標金，經得標

後，得改以學校往來銀行出具書面保證或設定質權方式提供履約保證。  

四、履約保證金在新台幣十萬元以下，且合約期限在二年以下者，得不受前

項後段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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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主持人未依合約規定完成委託(合作)案件，而使本校聲譽受損並經

查證屬實者，自調查結果確認簽請校長核定之日起，禁止計畫主持人承接

該委託單位及非政府機關之產學合作計畫三年，並列為本校教師評鑑、申

請獎勵及升等時 參考。 

第 十一 條 產學合作案經費於完成經費報銷手續及所有結案手續後，結餘處理原則如下

(委辦單位要求將結餘款繳回者除外)： 

一、若產學合作案之管理費提撥比例為百分之十(含)以下，其結餘款由學校

統籌運用。 

二、若產學合作案之管理費提撥比例為百分之十以上，其結餘款之百分之二

十由學校統籌應用，百分之八十由產學合作案主持人或該案所屬單位作

為教學、研究、產學、輔導等用途使用，惟須符合本校會計支用相關規

定。 

第 十二 條 產學合作計畫之有關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送請董事會備查後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時亦同。 

 

 


